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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态环境硬约束   推进长江大保护
我国正从三个方面着手，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硬约束：法治方面，制定长江保护法；体制方面，落

实河长制、生态环境统一监管和执法，发挥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作用；机制方面，落实《长江经济带

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并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

4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统分结合、整体联动的

工作机制尚不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

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进展缓慢，生

态环境硬约束机制尚未建立，长江保护法治进程滞

后”，指明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诸多问题，这也是

未来应破解的重点难题。

回顾和总结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法

治、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目前还

有很多工作正在开展并日臻完善。

推进法治，开展长江保护立法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

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通过法治手段保护长江，

首先从探索长江保护立法开始。

立法不统一导致依法打架
与长江有关的立法主要有《水法》《水污染防

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等“涉水四法”，

也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

地方政府规章等，长江流域涉水事务管理涉及的 30

多部法律。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初步建立了防洪减灾、

节水与水资源配置和调度、水污染防治与水生态保

护、涉水资源管控、促进流域经济发展等多项制度。

但是，我国没有针对大型流域的专门立法，流域管

理的法律规范既不系统，也不成体系。长江经济带

建设所需要的统筹考虑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流域事

务的目标无法实现，各部门、各地方在履职过程中

出现管理错位、缺位、越位，条块分割、多龙治水

的局面难以根本改变。这就造成了各部门依法履职，

也依法打架，这个问题非常明显。

长江立法呼声已有
1993 年水利部将长江法列入五年立法计划并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报告，并由长江水利委员会

进行起草论证。1999 年，全国人大重庆市代表团建

议制定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法。2005 年，长江流域

十四省市政协召开长江水环境保护研讨会，2006 年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向国务院递交《关于

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立法的建议》。

但彼时，长江立法涉及太多具体问题，时机并

不成熟。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综合性问题、普

遍性问题不能都通过专项立法解决。长江流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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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面广，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
有效利用市场机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加快形成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流域管理
统筹协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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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相关法律制度

不完善的问题，也有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

同时，这些问题在各流域同样存在，具有普遍性。

因此，专门的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立法并不解决根

本问题。（二）制度性问题可以分类解决。一是水

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制度可以用好。《水污染防治

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确立了水污染防治、

水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这些规定都适用于长

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二是有关制度可以通过修

订法律予以完善。根据水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发

展需要，可以通过修法解决控制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水污染事故等问题。三是一些新制度处于探索阶

段，立法时机尚不成熟。如生态补偿机制、排污权

交易等，有关部门和各地正在探索和试点。

长江立法取得突破来自顶层设计
习近平同志 2016 年 1 月 5 日在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

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

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对长江经

济带发展做出明确部署，提出要把长江经济带建成

环境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

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其中明确提出“制定长

江保护法”。全国人大环资委已经建议将长江保护

法纳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8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同志乘船沿长江进行考察时强调：

“我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首先是要下个禁令，作为前提立在那里。”法律，

就是一个国家最正式最有权威的“禁令”。

改革体制，统领长江大保护
以河长制落实长江保护主体责任
河湖管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上

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区域和行业。近年来，一

些地区积极探索河长制，由党政领导担任河长，依

 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境内的长江第一弯。治多县境内平均海拔在 4500 米以上，因长江发源于此，素有“长江源头第一县”
之称。CNSphoto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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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规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协调整合各方力量，有

力促进了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

水环境治理等工作。为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工

作，落实属地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中办国办印发《关

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跨越了若干个省份，按

照目前的制度设计，要分级分段设立河长，由流经

省份的省级领导担任，负责协调省内相关工作。目

前，长江经济带有关省市已经确定了省内长江河段

河长。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发挥统领作用
中共中央于 2014 年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领导小组，目前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担任组长，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设立办公

室。地方自 2015 年起分别成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领导小组，其组长均为省委常委或直辖市市委常委

成员。领导小组在生态环境、产业空间布局、港口

岸线开发利用、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明确要什么、

弃什么、禁什么、干什么，在这个基础上统筹沿江

各地积极性。

以机构改革保障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统一执法

根据中共中央《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由

生态环境部统一行使生态和

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

政执法职责，整合了有关部

门的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职

责，编制水功能区划、排污

口设置管理、流域水环境保

护职责，监督指导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职责，南水北调工

程项目区环境保护职责，指

导整合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

保护执法职责、队伍，组建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

统一实行生态环境保护执法。

上述改革，为长江生态环境

保护统一执法提供了体制保障。

此外，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国务院

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国河道的主管机关，大江大

河省级之间的水事矛盾，由大江大河所在的流域管

理委员会或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协调。水利部、

生态环境部印发的文件也提出，对跨行政区域的河

湖要明晰管理责任，统筹上下游、左右岸，流域管

理机构、区域环境保护督查机构要充分发挥协调、

指导、监督、监测等作用。

完善机制，落实长江大保护
以《规划纲要》统筹协调和整体谋划长江大保护
2016 年 9 月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

要》，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作为首要原则的区域

发展战略，立下“长江生态环境只能优化、不能恶化”

的军令状，要求沿江11个省市硬化约束，铁腕护江。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

境摆在首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面

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生态功能分区，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和水功能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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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污红线，强化水质跨界断面考核，推动协同治理，

严格保护一江清水，努力建成上中下游相协调、人

与自然相和谐的绿色生态廊道。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

必须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有效利用市场机制，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推动建

立地区间、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加快形成生态环境

联防联治、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一是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按照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要求，建立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明确各

地区环境容量，制定负面清单，强化日常监测和监

管，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问责制度。对不符合要求占用的岸线、河段、土地

和布局的产业，必须无条件退出。

二是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完善长江环境污

染联防联控机制和预警应急体系，推行环境信息共

享，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跨流域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响应机制。建立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

共享、预警应急的区域联动机制，研究建立生态修

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指标体系。

三是建立长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通过生态补

偿机制等方式，激发沿江省市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在

动力。依托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生态补偿示范区建

设，实行分类分级的补偿政策。按照“谁受益谁补偿”

的原则，探索上中下游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

保护地区进行横向生态补偿。

四是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贯彻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任

务、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推动资源节

约、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工作，探索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有效模式。

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落实长江
治理任务

2017 年 7 月，原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水利部联合印发《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从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保护、环境污染治理、

流域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更加细化、量化的目标任

务，要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成中国经济版图上的绿

腰带、金腰带。规划确立了６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确立水资源利用上线，妥善处理江河湖库关系；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坚守环境

质量底线，推进流域水污染统防统治；全面推进环

境污染治理，建设宜居城乡环境；强化突发环境事

件预防应对，严格管控环境风险；创新大保护的生

态环保机制政策，推动区域协同联动。

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对此进行了具体

部署，并提出了具体任务，如到 2020 年，长江流

域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现有船舶到 2020 年全部

完成达标改造。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组织编制“长

江保护修复攻坚战作战方案”，将工作任务分解细

化并落实到有关部门和地方。

发挥司法机关司法服务和保障作用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2016 年 3 月，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关于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的意见》，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

常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公正高效服

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提出明确要求。

推动长江经济带司法鉴定协作。2018 年 6 月

13 日，司法部发布《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司法

鉴定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针对全面推动长江经

济带 11 省市司法鉴定协同发展提出了鉴定机构合

理布局、推动适用统一鉴定标准、加强鉴定援助异

地协作等七大举措。

探索建立长江流域检察协作机制。2018 年 7 月

9 日至 10 日，长江经济带检察工作会议在湖北武汉

召开，要求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检察机关服务长江

生态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履行刑事、

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等基本职能，将探索建

立长江流域检察协作机制，促进形成齐抓共管的生

态环境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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